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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年度学院教学编制计算办法 

 

为规范学校的教学工作，优化教学工作考核机制，调动广大

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

兼顾二级学院管理的灵活性和多样性，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，特

制定年度学院教学编制计算办法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学院教学编制是学校对学院教师教学工作的量化核算，按年

度统计，作为学校对学院教师进行年度教学工作考核和岗位考核

的主要依据。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培养方案内的教学工作，包含本

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。 

（一）分类统筹原则。对不同性质的教学过程、不同类型的

教学环节、不同对象的教学工作分类进行统筹核算，充分保留二

级学院管理的多样性和灵活性。 

（二）创新激励原则。鼓励教学改革和课堂创新，鼓励开设

多种门类的课程让学生有更大的选择余地，鼓励国际化教学探索

和创新创业教学工作开展等。 

（三）交叉兼顾原则。所有培养方案内的教学工作统一核算

至课程管理所在学院（部门）（以培养方案中课程代码为准）。

教师承担外学院（部门）课程教学或指导，可由任课教师向课程

管理学院（部门）提出申请统一报学校后划拨至教师所在学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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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具体计算办法 

（一）学院教学编制的核算 

学院教学编制=[学院本科教学总课时（A）+学院研究生课程

教学总课时（B）] /单位教学编制课时基准（ ） 

其中： 

单位教学编制课时基准（ ）由学校确定。 

1.学院本科教学总课时（A）的核算 

学院本科教学总课时统计是以课程管理所在学院（以课程代

码为准，其中卓越学院学生指导计入指导教师所属学院）为单位，

包含课堂教学、实践教学、卓越学院学生指导三部分，计算公式

为： 

A= A1+A2+A3 

其中  

（1）学院本科课堂教学总课时（A1）的核算 

学院所有课堂教学课程的课时（K）×相应教学班级个数求和。

课堂教学包括：理论课、实验课及体育课。 

不同类别的课堂教学课程的课时（K）： 

K=H·F·T； 

其中：H为课程的计划学时数； 

F 为课程系数； 

T 为班级规模系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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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课程类别 课程系数（F） 班级规模系数（T） 

1 理论课 1 
T=1 

2 体育课 0.85 

3 实验课 0.85 

A 类实验课（非上机类实验）, 人数≤20人：
T=1.0； 人数＞20人：T=实际人数÷20 
B 类实验课（上机类实验）, 人数≤40 人：
T=1.0； 人数＞40人：T=实际人数÷40。 

（2）学院本科实践教学总课时（A2）的核算 

学院所有实践课程的课时（K）×相应教学班级个数求和。 

不同类别的实践课程的课时（K）： 

序

号 
实践教学类别 

课时 

计算公式 
说明 

1 
指导课程设计、集

中性实习 

K= 0.8*16W·T·F 

 

其中：W 为实践环节的计划周

数；F为课程系数，T 为班级规

模系数。 

T取值： 

理工类： 

人数≤30人，T=1.0； 

人数＞30 人，T=实际人数

÷30。 

经管文法类： 

人数≤40人，T=1.0； 

    人数＞40人，T=实际人数

÷40。 

F为实

践课课

程系

数，

F=0.85 

2 指导社会调查 K=0.2M·F 

其中：M 为学生人数。对安排在

短学期集中进行的社会调查指

导工作量按集中性实习计算。 

3 
指导分散性实习、

工程设计训练 
K=0.2W·M·F 

其中：W为计划周数，M为学生

人数。 

4 
指导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 
K=12M·F 其中：M为学生人数 

（3）卓越学院学生指导总课时（A3）的核算 

学院所有指导卓越学院学生的课时数求和。指导按每生 32

课时×当年毕业生数，毕业设计工作量按 1.5×普通学生毕业设

计课时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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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院研究生课程教学总课时（B）的核算 

学院研究生课程教学课时（K）×相应教学班级个数求和，统

计是以课程管理所在学院（以课程代码为准）为单位（指导类课

程计入学生所在学院），含对留学研究生单开课程及留学研究生

指导类课程。课时（K）的计算公式为： 

K＝F·H 

其中： 

F 为研究生课程系数，F＝1.1； 

H 为课程计划学时数 

注：指导类课程《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指导》按每个研究生

32课时（硕士留学研究生 64课时、博士留学研究生 96课时）×

当年毕业研究生（硕士留学研究生、博士留学研究生）人数计算；  

3.学校鼓励的教学改革课程补贴系数 

学校鼓励的教学改革课程包括优秀论文（指导）、国际化教

学、学校主导的其他教学改革项目课程等，此类课程（项目）学

校予以综合考虑，课时计算中另增乘补贴系数。 

序号 类别 课程类别 补贴系数 

1 国际化教学 

双语课程（本科和研究）、 

留学研究生单开班、 

中德班、 

留学本科生毕业设计指导 

1.3 

2 

学校主导的

其他教学改

革项目课程 

创新创业课程、 

新生研讨课程（不停开且已开设

3轮以上） 

通识核心课 

1.3 

翻转课堂课程（通过中期检查） 
（1.7+教学班级数*0.2)，教学

班级数最高上限为 10个； 

研究生模块课 1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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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优秀论文 

（指导） 

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优秀指导

老师 

新增 1 个学生的毕业设计指导

课时 

盲审优秀 
根据《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考

核办法》 

4 其他 

创业班创业导师 
每学期普通学生毕业设计指导

课时的 1.5 倍 

预科班 2 

卓越学院单开班 1.3 

三、其他特殊管理课程的核算 

其他特殊管理课程指培养方案内管理特殊的课外必修课程

及相关行政部门管理的课程等(教务处根据每年开课情况认定)，

此类课程统一核算至课程管理所在部门（以培养方案中课程代码

为准）。 

不同类别特殊管理课程的课时（K）分别按本办法中理论课、

体育课、实验课、实践教学课时的计算方法核算，军训实践按

0.3×学分学时×教学班级数计算，课外必修课程的课时（K）=0.8

×该课程的计划学时数。 

四、其他 

1.培养方案内的教学工作因培养模式改革引起变化，由学院

提出申请，经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审核，报学校审批同意后核准计

算。 

2.每年任课教师承担外学院（部门）需将课程划至教师所在

学院，需任课教师向课程管理学院（部门）提出申请，由课程管

理学院（部门）统一申报至教务处、研究生院进行处理。 

五、附则 
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开始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
